國立臺南大學「ESG永續發展與商業模式」微學程設置要點
110年6月9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課程會議通過
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會議通過
114年11月5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會議通過

ㄧ、本設置要點依據「國立臺南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」訂定。
[bookmark: _Hlk60760369]二、「ESG永續發展與商業模式」微學程（以下簡稱本微學程）規劃之課程由本校管理學院、經營與管理學系、行政管理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等單位開設。
三、本微學程課程共分「商業模式領域」、「ESG永續發展領域」二個部份，學生至少修習8學分，並需跨商業模式與ESG永續發展領域課程，修完後即可申請核發證書。
四、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，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，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。
五、修習本微學程之科目成績，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
六、未來得依課程或學生修課需求，經相關單位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，新增選修課程。
七、本微學程設置要點，管理學院、經營與管理學系、行政管理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等各單位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


國立臺南大學「ESG永續發展與商業模式」微學程實施計畫
110年6月9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課程會議通過
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會議通過
114年11月5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會議通過

一、主旨：增進本校開放課程的多元性，據以擴展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。
二、依據：國立臺南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。
三、合作系所：管理學院、經營與管理學系、行政管理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等單位。
四、實施要點：參見『國立臺南大學「ESG永續發展與商業模式」微學程設置要點』。
五、課程：
	領域
	課程名稱
	修別
	學分
	開課單位
	備註

	商
業
模
式
	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
	必修
	3
	經營與管理學系
	至少修習
1門課程

	
	創新管理
	選修
	3
	經營與管理學系
	

	
	產業競爭分析
	選修
	3
	經營與管理學系
	

	
	創意與創新管理
	選修
	2
	行政管理學系
	

	
	文化產業行銷
	選修
	2
	行政管理學系
	

	
	金融創新-指數化投資（ETF）
	選修
	2
	通識教育中心
	

	ESG永
續
發
展
	組織與社會
	選修
	2
	管理學院
	至少修習
1門課程

	
	企業倫理
	選修
	2
	經營與管理學系
	

	
	社會學
	選修
	3
	行政管理學系
	

	
	ESG與永續生活設計
	選修
	2
	通識教育中心
	

	
	環境與生態
	選修
	2
	通識教育中心
	

	
	能源科技與生活
	選修
	2
	通識教育中心
	









國立臺南大學「ESG永續發展與商業模式」微學程
修讀申請書

	申請學程
	「ESG永續發展與商業模式」微學程

	系級
	
	申請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學號
	
	聯絡電話
	

	姓名
	
	男/女
	

		申請人簽名：

	所
屬
學
系
簽
核
	□同意申請
□不同意申請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系主任簽章：

	學
程
設
置
單
位
	□申請資格合格，同意申請
□申請資格不合格，不同意申請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管理學院)院長審核簽章：

	一、學程申請：學生須於每學期開學加退選期間內提出申請，填妥本申請書向學程設置單位申請，核定通過，始得進行學程選課；如未經核定而自行選讀學程相關課程者，不予核發證書。
二、本微學程至少修習8學分，並需跨「商業模式」與「ESG永續發展」領域課程，經審查學分核可後，始得核發證書。
三、修習本學分學程之學生，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，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，並不得以修習學分學程為由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。
四、學生修畢學程課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者，請填寫「學程證書申請書」，併同歷年成績單影本，經學程設置單位審核並確認後，由教務處學籍成績組發給學分學程證書。





國立臺南大學
「ESG永續發展與商業模式」微學程證書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年      月      日 

申請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班     級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學      號 ： ___________________     連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◎請填寫申請人修課資料，如下表，未修習之課程則不需填寫。
	課程名稱
	學分
	支援單位
	開課學期
	成績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※說明：
1. 為本校學生。
2. 學生修習本學程需要經過申請，至少修習8學分，並需跨「商業模式」與「ESG永續發展」領域課程。
3. 經核准修讀學分學程之學生，於修畢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，得向學程設置單位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，經學程設置單位審核無誤後，由教務處發給學程學分證明書。
4. 檢附文件：本申請表與歷年成績單影本。 

申請人簽名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
開設單位承辦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開設單位主管：
(管理學院)
